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易字第33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誠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李韋辰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竊佔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7335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誠重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誠重係花蓮縣○里鎮○○段00000地

號(下稱A地)之土地所有權人，毗鄰地即花蓮縣○里鎮○○

段000地號土地(下稱上開土地)，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

局花蓮林區管理處(下稱花蓮林管處)經管之土地。被告於民

國110年11月間，已與花蓮林管處人員確認土地邊界，被告

意圖為自己不法利益，預見若未明確指界，承租A地使用之

林○○即可能逾界使用土地，被告仍於111年1月19日至112

年5月30日止，以新臺幣（下同）3萬5,000元代價，將A地出

租給不知情之林○○使用，容任林○○，於111年3月底起種

植生薑，而在上開土地上墾殖、占用0.1994公頃。嗣經花蓮

林管處派員至上開土地勘查，而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所為，

係犯刑法第320條第2項之竊佔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

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

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

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

若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

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

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又按刑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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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

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

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

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

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

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

規定，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經

嚴格證明之證據，在無罪判決書內，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

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不能證明，所使用之證據不以

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故無須再論述所引有關證據之證

據能力（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

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㈠被告於警詢及

偵查之供述；㈡證人即花蓮林管處人員林○○於警詢中指

證；㈢證人林○○於警詢之證述；㈣租賃契約書影本；㈤花

蓮林管處111年6月17日花政字第1118313567號函附國有土地

疑似遭竊占情形調查資料、111年5月30日訪談紀錄、111年5

月27日報告、111年5月份變異點勘查案(越界墾殖範圍)、玉

里104林班變異點調查現況照片、上開土地查詢資料；㈥內

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九大隊偵辦刑案現場照片、

會勘紀錄；㈦本署111年10月5日履勘筆錄、現場照片等資料

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將上開土地出租給林○○使用等情，惟堅

決否認有何竊佔犯行，辯稱：我有帶林○○去現場確認土地

邊界，但沒有說的很清楚，因為地界不清，不知道所告知之

地界已逾越土地所有權的範圍，沒有說旁邊的國有土地可以

使用，也沒有把旁邊的國有土地圍起來，只是用手比的方式

說明A地範圍多大，沒有噴漆，也沒有立界樁，我跟林○○

說我的土地就是七分地等語；其辯護人亦為其辯稱：㈠告訴

人110年11月18日並無委託地政鑑界以及埋設界標，告訴人

與被告亦無確認邊界；因此光憑告訴人單方主張界址，即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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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明知雙方土地分界，應無理由；㈡被告並未告知林○○

得使用告訴人管理之土地；㈢種植生薑者並非被告，所以被

告無權移除，倘若被告逕自移除，反而有觸法疑慮。因此，

應不得以被告未移除生薑，推斷被告有竊佔之意。況且，無

論如何土地上生薑皆已移除等語。

五、經查，被告是A地所有權人，毗鄰地即上開土地為花蓮林管

處經管之土地。被告於111年1月19日至112年5月30日止，以

3萬5,000元為代價，將A地出租給林○○使用等情，為被告

所不否認，核與證人林○○、林○○於警詢中證述相符（見

警卷第19至27、29至35頁，偵卷第15至17頁），並有租賃契

約書影本、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等在卷可查（見警卷第65、49

至51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㈠按刑法第320條第2項規定之竊佔罪，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

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為構成要件，亦即必須行

為人主觀上係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客觀上且有

破壞他人對不動產之占有支配關係，並建立自己之占有支配

關係，為其適用之前提。故行為人客觀上必須違反原所有人

的意思，進而排除他人對於不動產的原有支配關係、建立新

的占有支配關係，使該不動產處於自己實力管領支配之下，

侵害不動產所有人之所有權或支配權，亦即行為人之占有支

配必須具有「排他性」及「繼續性」，始足該當其構成要件

而論以該竊佔罪。再衡諸竊佔罪基本上屬於得利罪類型，所

保護法益自然屬於不動產的使用利益。據此而言，其侵害行

為須足以造成所有人在事實上之無法使用或使用極為困難，

始足該當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114號判決意旨參

照）。其次，刑法第320條第1項乃規範竊取動產，同條第2

項規範竊佔不動產。基於不動產在物權法上採取登記取得的

公示主義，無法依竊佔行為取得所有權，僅能因而取得利用

與處分之利益，就此而言，竊佔罪所保護的法益，並非所有

權，而是對不動產的占有支配關係，其行為內涵乃違反持有

人意思，破壞或排除他人對不動產的占有，而移轉於自己或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第三人占有之狀態，據此，行為人的侵害行為，自須足以造

成所有人在事實上使用上的極度困難，始應認為構成竊佔

罪。如行為人僅係對該地一時利用，並無繼續使用或排他使

用之意思，即非竊佔，而難以本罪相繩。

　㈡證人林○○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在110年11月17日的時候，

林務局有跟被告確認過土地，但沒有請地政鑑界，當時是用

公分級的GPS現場定位，有指界，根據會勘紀錄，110年11月

17日的時候，被告有到場簽名。當時我還沒有到玉里工作站

任職，我是依據會勘紀錄來做這個部分的陳述。當時會勘是

在現場用公分級的GPS定位之後，在定位的邊界處，即針對

越界的部分，有插竹桿、噴漆來標示邊界，沒有設立界樁，

其他部分都沒有，這種標示方法可以存留大約半年、1年；

如果是界樁，可以很久。會勘時的越界使用範圍，與本次越

界使用的範圍有部分重疊，但不一致，因為11月17日測的時

候是962平方，是在靠圖面上的北邊，圖面上的南邊有部

分，但是到後面做越界測量的部分，種生薑的時候，面積已

經是0.1994公頃，已經超出原來的範圍了，所以兩個部分有

重疊，但也有不一致，而本件被告沒有在上開土地上圍起來

或設置物品，不清楚被告與林○○的關係，沒有看到被告去

種植、佔有、或去圍起來等語。（見本院卷第89至104

頁），核與告訴代理人庭呈之地籍圖、森林法案件被害情形

調查資料、110年11月17日會勘紀錄、花蓮縣玉里地政事務

所112年4月27日玉地測字第1120002391號函、花蓮林管處11

2年5月11日花政字第1128310451號函及函附資料大致相符

（見本院卷第119至2124、143、149頁202頁）。由上可知，

證人林○○於110年11月17日並未參與會勘，而該次會勘依

據紀錄係針對越界之部分，有插竹桿、噴漆，沒有設立界

樁，亦未請地政到場指界，且前次的越界範圍與本件亦未盡

一致，是被告辯稱因為地界不清，不知道所告知之地界已逾

越土地所有權的範圍尚屬非虛，應堪足採。

  ㈢另證人林○○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到庭證述：我有跟被告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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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A地種植生薑。於111年5月30日林務局有去現場勘查，當

時土地上的生薑都是我所種植，我一開始承租這塊土地的時

候，被告有跟我說這塊土地的使用範圍，被告沒有在上面設

界標，但有噴漆，噴紅色的，當時除了噴漆之外，在噴漆的

地方有看到小的樹木，做記號的地方有類似桿子這樣，地上

噴鐵樂士，被告跟我說噴漆以內的範圍都可以使用，我所使

用範圍沒有超過噴漆範圍，租約上面應該有載明可以使用的

土地是哪一塊。被告沒有跟我說可以使用隔壁林務局的土

地，被告沒有在上面種植其他東西，都是我在使用等語。

（見警卷第19至27頁，本院卷第104至113頁），核與租賃契

約所約定之內容相符，又該契約上亦載明A地之地號及可使

用之面積為7分地，而被告所有之上開A地，總面積達8,290.

15平方公尺，經換算約有8.53885分，亦大於所出租之範

圍。由上可知，就被告所出租之面積小於其所有土地之範

圍，若證人林○○有擴大使用面積之需要，仍可與被告商議

使用被告尚存未出租之部分，是難認被告有因出租之土地不

敷使用，而故意使證人林○○逾界使用之意圖；且在上開土

地上種植生薑者係證人林○○並非被告；而證人林○○與被

告間為租賃關係，證人林○○在上開土地上之占有行為亦係

基於自主性之使用，亦非基於被告委託或指示所為，是難認

被告有在上開土地上為繼續或排他性之占用行為。

  ㈣綜上，本件係證人林○○對上開土地進行占用行為，至於證

人為何越界，或可能係源於被告告知界線時，因對於界線不

清而誤將上開土地誤為己地，然本件被告與證人間之租賃契

約上已載明使用之地號及面積，儘管可能係因被告之誤指而

使上開土地遭證人林○○所占用，但此尚難即認被告有不法

所有之意圖，且本件係證人林○○對上開土地使用收益，並

非被告，是被告在上開土地上並無繼續性及排他性之使用占

有行為，自難認被告之行為對於上開土地有何支配關係，自

與竊佔罪之構成要件有間。

六、綜上所述，被告縱然可能誤指A地之使用範圍，而使證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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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界使用上開土地，然被告並未設置圍籬或專供某人使

用的行為，被告既未將上開土地置於自己或特定人實力支配

之下，排除所有權人或管理人之使用，亦未造成所有權人或

管理權人使用極度困難的狀態，難謂有竊佔之主觀犯意，亦

無排他性的客觀占用行為，自不足該當於竊佔罪。從而，檢

察官所舉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竊佔犯行，亦查無其他積極

證據足資佐證被告此部分犯行，應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

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英正提起公訴，檢察官曹智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4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敬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

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

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

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4 　　日

                              書記官  戴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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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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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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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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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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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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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易字第33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誠重




選任辯護人  李韋辰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竊佔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733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誠重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誠重係花蓮縣○里鎮○○段00000地號(下稱A地)之土地所有權人，毗鄰地即花蓮縣○里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上開土地)，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下稱花蓮林管處)經管之土地。被告於民國110年11月間，已與花蓮林管處人員確認土地邊界，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利益，預見若未明確指界，承租A地使用之林○○即可能逾界使用土地，被告仍於111年1月19日至112年5月30日止，以新臺幣（下同）3萬5,000元代價，將A地出租給不知情之林○○使用，容任林○○，於111年3月底起種植生薑，而在上開土地上墾殖、占用0.1994公頃。嗣經花蓮林管處派員至上開土地勘查，而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2項之竊佔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經嚴格證明之證據，在無罪判決書內，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不能證明，所使用之證據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故無須再論述所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㈠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之供述；㈡證人即花蓮林管處人員林○○於警詢中指證；㈢證人林○○於警詢之證述；㈣租賃契約書影本；㈤花蓮林管處111年6月17日花政字第1118313567號函附國有土地疑似遭竊占情形調查資料、111年5月30日訪談紀錄、111年5月27日報告、111年5月份變異點勘查案(越界墾殖範圍)、玉里104林班變異點調查現況照片、上開土地查詢資料；㈥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九大隊偵辦刑案現場照片、會勘紀錄；㈦本署111年10月5日履勘筆錄、現場照片等資料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將上開土地出租給林○○使用等情，惟堅決否認有何竊佔犯行，辯稱：我有帶林○○去現場確認土地邊界，但沒有說的很清楚，因為地界不清，不知道所告知之地界已逾越土地所有權的範圍，沒有說旁邊的國有土地可以使用，也沒有把旁邊的國有土地圍起來，只是用手比的方式說明A地範圍多大，沒有噴漆，也沒有立界樁，我跟林○○說我的土地就是七分地等語；其辯護人亦為其辯稱：㈠告訴人110年11月18日並無委託地政鑑界以及埋設界標，告訴人與被告亦無確認邊界；因此光憑告訴人單方主張界址，即認被告明知雙方土地分界，應無理由；㈡被告並未告知林○○得使用告訴人管理之土地；㈢種植生薑者並非被告，所以被告無權移除，倘若被告逕自移除，反而有觸法疑慮。因此，應不得以被告未移除生薑，推斷被告有竊佔之意。況且，無論如何土地上生薑皆已移除等語。
五、經查，被告是A地所有權人，毗鄰地即上開土地為花蓮林管處經管之土地。被告於111年1月19日至112年5月30日止，以3萬5,000元為代價，將A地出租給林○○使用等情，為被告所不否認，核與證人林○○、林○○於警詢中證述相符（見警卷第19至27、29至35頁，偵卷第15至17頁），並有租賃契約書影本、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等在卷可查（見警卷第65、49至51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㈠按刑法第320條第2項規定之竊佔罪，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為構成要件，亦即必須行為人主觀上係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客觀上且有破壞他人對不動產之占有支配關係，並建立自己之占有支配關係，為其適用之前提。故行為人客觀上必須違反原所有人的意思，進而排除他人對於不動產的原有支配關係、建立新的占有支配關係，使該不動產處於自己實力管領支配之下，侵害不動產所有人之所有權或支配權，亦即行為人之占有支配必須具有「排他性」及「繼續性」，始足該當其構成要件而論以該竊佔罪。再衡諸竊佔罪基本上屬於得利罪類型，所保護法益自然屬於不動產的使用利益。據此而言，其侵害行為須足以造成所有人在事實上之無法使用或使用極為困難，始足該當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114號判決意旨參照）。其次，刑法第320條第1項乃規範竊取動產，同條第2項規範竊佔不動產。基於不動產在物權法上採取登記取得的公示主義，無法依竊佔行為取得所有權，僅能因而取得利用與處分之利益，就此而言，竊佔罪所保護的法益，並非所有權，而是對不動產的占有支配關係，其行為內涵乃違反持有人意思，破壞或排除他人對不動產的占有，而移轉於自己或第三人占有之狀態，據此，行為人的侵害行為，自須足以造成所有人在事實上使用上的極度困難，始應認為構成竊佔罪。如行為人僅係對該地一時利用，並無繼續使用或排他使用之意思，即非竊佔，而難以本罪相繩。
　㈡證人林○○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在110年11月17日的時候，林務局有跟被告確認過土地，但沒有請地政鑑界，當時是用公分級的GPS現場定位，有指界，根據會勘紀錄，110年11月17日的時候，被告有到場簽名。當時我還沒有到玉里工作站任職，我是依據會勘紀錄來做這個部分的陳述。當時會勘是在現場用公分級的GPS定位之後，在定位的邊界處，即針對越界的部分，有插竹桿、噴漆來標示邊界，沒有設立界樁，其他部分都沒有，這種標示方法可以存留大約半年、1年；如果是界樁，可以很久。會勘時的越界使用範圍，與本次越界使用的範圍有部分重疊，但不一致，因為11月17日測的時候是962平方，是在靠圖面上的北邊，圖面上的南邊有部分，但是到後面做越界測量的部分，種生薑的時候，面積已經是0.1994公頃，已經超出原來的範圍了，所以兩個部分有重疊，但也有不一致，而本件被告沒有在上開土地上圍起來或設置物品，不清楚被告與林○○的關係，沒有看到被告去種植、佔有、或去圍起來等語。（見本院卷第89至104頁），核與告訴代理人庭呈之地籍圖、森林法案件被害情形調查資料、110年11月17日會勘紀錄、花蓮縣玉里地政事務所112年4月27日玉地測字第1120002391號函、花蓮林管處112年5月11日花政字第1128310451號函及函附資料大致相符（見本院卷第119至2124、143、149頁202頁）。由上可知，證人林○○於110年11月17日並未參與會勘，而該次會勘依據紀錄係針對越界之部分，有插竹桿、噴漆，沒有設立界樁，亦未請地政到場指界，且前次的越界範圍與本件亦未盡一致，是被告辯稱因為地界不清，不知道所告知之地界已逾越土地所有權的範圍尚屬非虛，應堪足採。
  ㈢另證人林○○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到庭證述：我有跟被告承租A地種植生薑。於111年5月30日林務局有去現場勘查，當時土地上的生薑都是我所種植，我一開始承租這塊土地的時候，被告有跟我說這塊土地的使用範圍，被告沒有在上面設界標，但有噴漆，噴紅色的，當時除了噴漆之外，在噴漆的地方有看到小的樹木，做記號的地方有類似桿子這樣，地上噴鐵樂士，被告跟我說噴漆以內的範圍都可以使用，我所使用範圍沒有超過噴漆範圍，租約上面應該有載明可以使用的土地是哪一塊。被告沒有跟我說可以使用隔壁林務局的土地，被告沒有在上面種植其他東西，都是我在使用等語。（見警卷第19至27頁，本院卷第104至113頁），核與租賃契約所約定之內容相符，又該契約上亦載明A地之地號及可使用之面積為7分地，而被告所有之上開A地，總面積達8,290.15平方公尺，經換算約有8.53885分，亦大於所出租之範圍。由上可知，就被告所出租之面積小於其所有土地之範圍，若證人林○○有擴大使用面積之需要，仍可與被告商議使用被告尚存未出租之部分，是難認被告有因出租之土地不敷使用，而故意使證人林○○逾界使用之意圖；且在上開土地上種植生薑者係證人林○○並非被告；而證人林○○與被告間為租賃關係，證人林○○在上開土地上之占有行為亦係基於自主性之使用，亦非基於被告委託或指示所為，是難認被告有在上開土地上為繼續或排他性之占用行為。
  ㈣綜上，本件係證人林○○對上開土地進行占用行為，至於證人為何越界，或可能係源於被告告知界線時，因對於界線不清而誤將上開土地誤為己地，然本件被告與證人間之租賃契約上已載明使用之地號及面積，儘管可能係因被告之誤指而使上開土地遭證人林○○所占用，但此尚難即認被告有不法所有之意圖，且本件係證人林○○對上開土地使用收益，並非被告，是被告在上開土地上並無繼續性及排他性之使用占有行為，自難認被告之行為對於上開土地有何支配關係，自與竊佔罪之構成要件有間。
六、綜上所述，被告縱然可能誤指A地之使用範圍，而使證人林○○越界使用上開土地，然被告並未設置圍籬或專供某人使用的行為，被告既未將上開土地置於自己或特定人實力支配之下，排除所有權人或管理人之使用，亦未造成所有權人或管理權人使用極度困難的狀態，難謂有竊佔之主觀犯意，亦無排他性的客觀占用行為，自不足該當於竊佔罪。從而，檢察官所舉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竊佔犯行，亦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佐證被告此部分犯行，應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英正提起公訴，檢察官曹智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4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敬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4 　　日
                              書記官  戴國安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易字第33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誠重


選任辯護人  李韋辰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竊佔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7335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誠重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誠重係花蓮縣○里鎮○○段00000地號(
    下稱A地)之土地所有權人，毗鄰地即花蓮縣○里鎮○○段000地
    號土地(下稱上開土地)，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花蓮林
    區管理處(下稱花蓮林管處)經管之土地。被告於民國110年1
    1月間，已與花蓮林管處人員確認土地邊界，被告意圖為自
    己不法利益，預見若未明確指界，承租A地使用之林○○即可
    能逾界使用土地，被告仍於111年1月19日至112年5月30日止
    ，以新臺幣（下同）3萬5,000元代價，將A地出租給不知情
    之林○○使用，容任林○○，於111年3月底起種植生薑，而在上
    開土地上墾殖、占用0.1994公頃。嗣經花蓮林管處派員至上
    開土地勘查，而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
    條第2項之竊佔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
    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
    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
    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
    若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
    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
    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又按刑事訴
    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
    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
    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
    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
    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
    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
    規定，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經
    嚴格證明之證據，在無罪判決書內，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
    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不能證明，所使用之證據不以
    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故無須再論述所引有關證據之證
    據能力（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
    。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㈠被告於警詢及
    偵查之供述；㈡證人即花蓮林管處人員林○○於警詢中指證；㈢
    證人林○○於警詢之證述；㈣租賃契約書影本；㈤花蓮林管處11
    1年6月17日花政字第1118313567號函附國有土地疑似遭竊占
    情形調查資料、111年5月30日訪談紀錄、111年5月27日報告
    、111年5月份變異點勘查案(越界墾殖範圍)、玉里104林班
    變異點調查現況照片、上開土地查詢資料；㈥內政部警政署
    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九大隊偵辦刑案現場照片、會勘紀錄；
    ㈦本署111年10月5日履勘筆錄、現場照片等資料為主要論據
    。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將上開土地出租給林○○使用等情，惟堅決
    否認有何竊佔犯行，辯稱：我有帶林○○去現場確認土地邊界
    ，但沒有說的很清楚，因為地界不清，不知道所告知之地界
    已逾越土地所有權的範圍，沒有說旁邊的國有土地可以使用
    ，也沒有把旁邊的國有土地圍起來，只是用手比的方式說明
    A地範圍多大，沒有噴漆，也沒有立界樁，我跟林○○說我的
    土地就是七分地等語；其辯護人亦為其辯稱：㈠告訴人110年
    11月18日並無委託地政鑑界以及埋設界標，告訴人與被告亦
    無確認邊界；因此光憑告訴人單方主張界址，即認被告明知
    雙方土地分界，應無理由；㈡被告並未告知林○○得使用告訴
    人管理之土地；㈢種植生薑者並非被告，所以被告無權移除
    ，倘若被告逕自移除，反而有觸法疑慮。因此，應不得以被
    告未移除生薑，推斷被告有竊佔之意。況且，無論如何土地
    上生薑皆已移除等語。
五、經查，被告是A地所有權人，毗鄰地即上開土地為花蓮林管
    處經管之土地。被告於111年1月19日至112年5月30日止，以
    3萬5,000元為代價，將A地出租給林○○使用等情，為被告所
    不否認，核與證人林○○、林○○於警詢中證述相符（見警卷第
    19至27、29至35頁，偵卷第15至17頁），並有租賃契約書影
    本、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等在卷可查（見警卷第65、49至51頁
    ），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㈠按刑法第320條第2項規定之竊佔罪，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
    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為構成要件，亦即必須行
    為人主觀上係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客觀上且有
    破壞他人對不動產之占有支配關係，並建立自己之占有支配
    關係，為其適用之前提。故行為人客觀上必須違反原所有人
    的意思，進而排除他人對於不動產的原有支配關係、建立新
    的占有支配關係，使該不動產處於自己實力管領支配之下，
    侵害不動產所有人之所有權或支配權，亦即行為人之占有支
    配必須具有「排他性」及「繼續性」，始足該當其構成要件
    而論以該竊佔罪。再衡諸竊佔罪基本上屬於得利罪類型，所
    保護法益自然屬於不動產的使用利益。據此而言，其侵害行
    為須足以造成所有人在事實上之無法使用或使用極為困難，
    始足該當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114號判決意旨參
    照）。其次，刑法第320條第1項乃規範竊取動產，同條第2
    項規範竊佔不動產。基於不動產在物權法上採取登記取得的
    公示主義，無法依竊佔行為取得所有權，僅能因而取得利用
    與處分之利益，就此而言，竊佔罪所保護的法益，並非所有
    權，而是對不動產的占有支配關係，其行為內涵乃違反持有
    人意思，破壞或排除他人對不動產的占有，而移轉於自己或
    第三人占有之狀態，據此，行為人的侵害行為，自須足以造
    成所有人在事實上使用上的極度困難，始應認為構成竊佔罪
    。如行為人僅係對該地一時利用，並無繼續使用或排他使用
    之意思，即非竊佔，而難以本罪相繩。
　㈡證人林○○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在110年11月17日的時候，林務
    局有跟被告確認過土地，但沒有請地政鑑界，當時是用公分
    級的GPS現場定位，有指界，根據會勘紀錄，110年11月17日
    的時候，被告有到場簽名。當時我還沒有到玉里工作站任職
    ，我是依據會勘紀錄來做這個部分的陳述。當時會勘是在現
    場用公分級的GPS定位之後，在定位的邊界處，即針對越界
    的部分，有插竹桿、噴漆來標示邊界，沒有設立界樁，其他
    部分都沒有，這種標示方法可以存留大約半年、1年；如果
    是界樁，可以很久。會勘時的越界使用範圍，與本次越界使
    用的範圍有部分重疊，但不一致，因為11月17日測的時候是
    962平方，是在靠圖面上的北邊，圖面上的南邊有部分，但
    是到後面做越界測量的部分，種生薑的時候，面積已經是0.
    1994公頃，已經超出原來的範圍了，所以兩個部分有重疊，
    但也有不一致，而本件被告沒有在上開土地上圍起來或設置
    物品，不清楚被告與林○○的關係，沒有看到被告去種植、佔
    有、或去圍起來等語。（見本院卷第89至104頁），核與告
    訴代理人庭呈之地籍圖、森林法案件被害情形調查資料、11
    0年11月17日會勘紀錄、花蓮縣玉里地政事務所112年4月27
    日玉地測字第1120002391號函、花蓮林管處112年5月11日花
    政字第1128310451號函及函附資料大致相符（見本院卷第11
    9至2124、143、149頁202頁）。由上可知，證人林○○於110
    年11月17日並未參與會勘，而該次會勘依據紀錄係針對越界
    之部分，有插竹桿、噴漆，沒有設立界樁，亦未請地政到場
    指界，且前次的越界範圍與本件亦未盡一致，是被告辯稱因
    為地界不清，不知道所告知之地界已逾越土地所有權的範圍
    尚屬非虛，應堪足採。
  ㈢另證人林○○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到庭證述：我有跟被告承租A
    地種植生薑。於111年5月30日林務局有去現場勘查，當時土
    地上的生薑都是我所種植，我一開始承租這塊土地的時候，
    被告有跟我說這塊土地的使用範圍，被告沒有在上面設界標
    ，但有噴漆，噴紅色的，當時除了噴漆之外，在噴漆的地方
    有看到小的樹木，做記號的地方有類似桿子這樣，地上噴鐵
    樂士，被告跟我說噴漆以內的範圍都可以使用，我所使用範
    圍沒有超過噴漆範圍，租約上面應該有載明可以使用的土地
    是哪一塊。被告沒有跟我說可以使用隔壁林務局的土地，被
    告沒有在上面種植其他東西，都是我在使用等語。（見警卷
    第19至27頁，本院卷第104至113頁），核與租賃契約所約定
    之內容相符，又該契約上亦載明A地之地號及可使用之面積
    為7分地，而被告所有之上開A地，總面積達8,290.15平方公
    尺，經換算約有8.53885分，亦大於所出租之範圍。由上可
    知，就被告所出租之面積小於其所有土地之範圍，若證人林
    ○○有擴大使用面積之需要，仍可與被告商議使用被告尚存未
    出租之部分，是難認被告有因出租之土地不敷使用，而故意
    使證人林○○逾界使用之意圖；且在上開土地上種植生薑者係
    證人林○○並非被告；而證人林○○與被告間為租賃關係，證人
    林○○在上開土地上之占有行為亦係基於自主性之使用，亦非
    基於被告委託或指示所為，是難認被告有在上開土地上為繼
    續或排他性之占用行為。
  ㈣綜上，本件係證人林○○對上開土地進行占用行為，至於證人為何越界，或可能係源於被告告知界線時，因對於界線不清而誤將上開土地誤為己地，然本件被告與證人間之租賃契約上已載明使用之地號及面積，儘管可能係因被告之誤指而使上開土地遭證人林○○所占用，但此尚難即認被告有不法所有之意圖，且本件係證人林○○對上開土地使用收益，並非被告，是被告在上開土地上並無繼續性及排他性之使用占有行為，自難認被告之行為對於上開土地有何支配關係，自與竊佔罪之構成要件有間。
六、綜上所述，被告縱然可能誤指A地之使用範圍，而使證人林○
    ○越界使用上開土地，然被告並未設置圍籬或專供某人使用
    的行為，被告既未將上開土地置於自己或特定人實力支配之
    下，排除所有權人或管理人之使用，亦未造成所有權人或管
    理權人使用極度困難的狀態，難謂有竊佔之主觀犯意，亦無
    排他性的客觀占用行為，自不足該當於竊佔罪。從而，檢察
    官所舉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竊佔犯行，亦查無其他積極證
    據足資佐證被告此部分犯行，應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
    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英正提起公訴，檢察官曹智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4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敬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
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
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
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4 　　日
                              書記官  戴國安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易字第33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誠重


選任辯護人  李韋辰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竊佔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733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誠重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誠重係花蓮縣○里鎮○○段00000地號(下稱A地)之土地所有權人，毗鄰地即花蓮縣○里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上開土地)，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下稱花蓮林管處)經管之土地。被告於民國110年11月間，已與花蓮林管處人員確認土地邊界，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利益，預見若未明確指界，承租A地使用之林○○即可能逾界使用土地，被告仍於111年1月19日至112年5月30日止，以新臺幣（下同）3萬5,000元代價，將A地出租給不知情之林○○使用，容任林○○，於111年3月底起種植生薑，而在上開土地上墾殖、占用0.1994公頃。嗣經花蓮林管處派員至上開土地勘查，而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2項之竊佔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經嚴格證明之證據，在無罪判決書內，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不能證明，所使用之證據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故無須再論述所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㈠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之供述；㈡證人即花蓮林管處人員林○○於警詢中指證；㈢證人林○○於警詢之證述；㈣租賃契約書影本；㈤花蓮林管處111年6月17日花政字第1118313567號函附國有土地疑似遭竊占情形調查資料、111年5月30日訪談紀錄、111年5月27日報告、111年5月份變異點勘查案(越界墾殖範圍)、玉里104林班變異點調查現況照片、上開土地查詢資料；㈥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九大隊偵辦刑案現場照片、會勘紀錄；㈦本署111年10月5日履勘筆錄、現場照片等資料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將上開土地出租給林○○使用等情，惟堅決否認有何竊佔犯行，辯稱：我有帶林○○去現場確認土地邊界，但沒有說的很清楚，因為地界不清，不知道所告知之地界已逾越土地所有權的範圍，沒有說旁邊的國有土地可以使用，也沒有把旁邊的國有土地圍起來，只是用手比的方式說明A地範圍多大，沒有噴漆，也沒有立界樁，我跟林○○說我的土地就是七分地等語；其辯護人亦為其辯稱：㈠告訴人110年11月18日並無委託地政鑑界以及埋設界標，告訴人與被告亦無確認邊界；因此光憑告訴人單方主張界址，即認被告明知雙方土地分界，應無理由；㈡被告並未告知林○○得使用告訴人管理之土地；㈢種植生薑者並非被告，所以被告無權移除，倘若被告逕自移除，反而有觸法疑慮。因此，應不得以被告未移除生薑，推斷被告有竊佔之意。況且，無論如何土地上生薑皆已移除等語。
五、經查，被告是A地所有權人，毗鄰地即上開土地為花蓮林管處經管之土地。被告於111年1月19日至112年5月30日止，以3萬5,000元為代價，將A地出租給林○○使用等情，為被告所不否認，核與證人林○○、林○○於警詢中證述相符（見警卷第19至27、29至35頁，偵卷第15至17頁），並有租賃契約書影本、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等在卷可查（見警卷第65、49至51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㈠按刑法第320條第2項規定之竊佔罪，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為構成要件，亦即必須行為人主觀上係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客觀上且有破壞他人對不動產之占有支配關係，並建立自己之占有支配關係，為其適用之前提。故行為人客觀上必須違反原所有人的意思，進而排除他人對於不動產的原有支配關係、建立新的占有支配關係，使該不動產處於自己實力管領支配之下，侵害不動產所有人之所有權或支配權，亦即行為人之占有支配必須具有「排他性」及「繼續性」，始足該當其構成要件而論以該竊佔罪。再衡諸竊佔罪基本上屬於得利罪類型，所保護法益自然屬於不動產的使用利益。據此而言，其侵害行為須足以造成所有人在事實上之無法使用或使用極為困難，始足該當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114號判決意旨參照）。其次，刑法第320條第1項乃規範竊取動產，同條第2項規範竊佔不動產。基於不動產在物權法上採取登記取得的公示主義，無法依竊佔行為取得所有權，僅能因而取得利用與處分之利益，就此而言，竊佔罪所保護的法益，並非所有權，而是對不動產的占有支配關係，其行為內涵乃違反持有人意思，破壞或排除他人對不動產的占有，而移轉於自己或第三人占有之狀態，據此，行為人的侵害行為，自須足以造成所有人在事實上使用上的極度困難，始應認為構成竊佔罪。如行為人僅係對該地一時利用，並無繼續使用或排他使用之意思，即非竊佔，而難以本罪相繩。
　㈡證人林○○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在110年11月17日的時候，林務局有跟被告確認過土地，但沒有請地政鑑界，當時是用公分級的GPS現場定位，有指界，根據會勘紀錄，110年11月17日的時候，被告有到場簽名。當時我還沒有到玉里工作站任職，我是依據會勘紀錄來做這個部分的陳述。當時會勘是在現場用公分級的GPS定位之後，在定位的邊界處，即針對越界的部分，有插竹桿、噴漆來標示邊界，沒有設立界樁，其他部分都沒有，這種標示方法可以存留大約半年、1年；如果是界樁，可以很久。會勘時的越界使用範圍，與本次越界使用的範圍有部分重疊，但不一致，因為11月17日測的時候是962平方，是在靠圖面上的北邊，圖面上的南邊有部分，但是到後面做越界測量的部分，種生薑的時候，面積已經是0.1994公頃，已經超出原來的範圍了，所以兩個部分有重疊，但也有不一致，而本件被告沒有在上開土地上圍起來或設置物品，不清楚被告與林○○的關係，沒有看到被告去種植、佔有、或去圍起來等語。（見本院卷第89至104頁），核與告訴代理人庭呈之地籍圖、森林法案件被害情形調查資料、110年11月17日會勘紀錄、花蓮縣玉里地政事務所112年4月27日玉地測字第1120002391號函、花蓮林管處112年5月11日花政字第1128310451號函及函附資料大致相符（見本院卷第119至2124、143、149頁202頁）。由上可知，證人林○○於110年11月17日並未參與會勘，而該次會勘依據紀錄係針對越界之部分，有插竹桿、噴漆，沒有設立界樁，亦未請地政到場指界，且前次的越界範圍與本件亦未盡一致，是被告辯稱因為地界不清，不知道所告知之地界已逾越土地所有權的範圍尚屬非虛，應堪足採。
  ㈢另證人林○○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到庭證述：我有跟被告承租A地種植生薑。於111年5月30日林務局有去現場勘查，當時土地上的生薑都是我所種植，我一開始承租這塊土地的時候，被告有跟我說這塊土地的使用範圍，被告沒有在上面設界標，但有噴漆，噴紅色的，當時除了噴漆之外，在噴漆的地方有看到小的樹木，做記號的地方有類似桿子這樣，地上噴鐵樂士，被告跟我說噴漆以內的範圍都可以使用，我所使用範圍沒有超過噴漆範圍，租約上面應該有載明可以使用的土地是哪一塊。被告沒有跟我說可以使用隔壁林務局的土地，被告沒有在上面種植其他東西，都是我在使用等語。（見警卷第19至27頁，本院卷第104至113頁），核與租賃契約所約定之內容相符，又該契約上亦載明A地之地號及可使用之面積為7分地，而被告所有之上開A地，總面積達8,290.15平方公尺，經換算約有8.53885分，亦大於所出租之範圍。由上可知，就被告所出租之面積小於其所有土地之範圍，若證人林○○有擴大使用面積之需要，仍可與被告商議使用被告尚存未出租之部分，是難認被告有因出租之土地不敷使用，而故意使證人林○○逾界使用之意圖；且在上開土地上種植生薑者係證人林○○並非被告；而證人林○○與被告間為租賃關係，證人林○○在上開土地上之占有行為亦係基於自主性之使用，亦非基於被告委託或指示所為，是難認被告有在上開土地上為繼續或排他性之占用行為。
  ㈣綜上，本件係證人林○○對上開土地進行占用行為，至於證人為何越界，或可能係源於被告告知界線時，因對於界線不清而誤將上開土地誤為己地，然本件被告與證人間之租賃契約上已載明使用之地號及面積，儘管可能係因被告之誤指而使上開土地遭證人林○○所占用，但此尚難即認被告有不法所有之意圖，且本件係證人林○○對上開土地使用收益，並非被告，是被告在上開土地上並無繼續性及排他性之使用占有行為，自難認被告之行為對於上開土地有何支配關係，自與竊佔罪之構成要件有間。
六、綜上所述，被告縱然可能誤指A地之使用範圍，而使證人林○○越界使用上開土地，然被告並未設置圍籬或專供某人使用的行為，被告既未將上開土地置於自己或特定人實力支配之下，排除所有權人或管理人之使用，亦未造成所有權人或管理權人使用極度困難的狀態，難謂有竊佔之主觀犯意，亦無排他性的客觀占用行為，自不足該當於竊佔罪。從而，檢察官所舉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竊佔犯行，亦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佐證被告此部分犯行，應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英正提起公訴，檢察官曹智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4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敬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4 　　日
                              書記官  戴國安


